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德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德国投资设立天汽模欧洲模具有

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ｏｔｏｒ Ｄ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ｍｂＨ

，最终名称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

下简称“

ＥＴＱＭ

”），注册资本为

４８０

万欧元，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占

ＥＴＱＭ

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属于总经理审批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本公司对

ＥＴＱＭ

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２

、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汽模欧洲模具有限公司（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ｏｔｏｒ Ｄ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ｍｂＨ

）

注册资本：

４８０

万欧元

公司地址：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

－

海尔布隆

经营范围：汽车模具的营销、研发设计、制造加工、售后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以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和存在的风险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

ＥＴＱＭ

旨在建立面向欧洲高端客户的销售、设计和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拓展

公司现有的欧洲模具出口业务， 并通过学习借鉴国际最高水平———德国模具设计调试技

术，使公司的模具技术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有利于扩大“天汽模”品牌的知名度、名誉度；可

以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及时、便利、优质的全方位服务；可以更有效地驱动企业不断提升管

理水平，拓展企业的发展视野，实现公司国际化战略。

２

、存在的主要风险

德国的法律制度、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等均与中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

有一定的经营风险。

随着

ＥＴＱＭ

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出口订单规模增长明显，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发生

较大波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产品出口和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０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德国全资子公司筹划收购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德国投资设立天汽模欧洲模具有

限公司（英文名称为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Ｍｏｔｏｒ Ｄ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ＥＴＱＭ

”），设立该公司的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在德国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

目前

ＥＴＱＭ

正在筹划收购已经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德国知名模具企业

ＧＩＷ Ｇｅｓｅｌｌｓ－

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ｅｒｋｚｅｕｇｅ 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ＧＩＷ

”）的部分有用资产，包括软件、知识产

权、设备及部分在产品等，但不承担其债权、债务，预计收购价格不高于

１８０

万欧元。

ＥＴＱＭ

将继续承租

ＧＩＷ

原租用的厂房、办公楼和主要生产设备，并根据实际需要聘用

ＧＩＷ

的销售、

项目管理、设计技术和调试技术团队的骨干力量。

本次收购资产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ＧＩＷ

的情况简介：

ＧＩＷ

位于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海尔布隆市，是一家设计、生产汽车外板模具、铝板模具、

喷涂板模具等高档模具的德国著名专业制造企业，其主要客户包括：保时捷、宝马、奔驰、奥

迪、捷豹 、陆虎、沃尔沃等众多国际知名汽车生产商。为保时捷

９９１

、卡宴，劳斯莱斯

ＲＲ５

、宝

马

Ｘ６

、奥迪

Ａ５

等多款经典车型分别配套整体侧围、翼子板、车门、机盖等关键外板模具。

ＧＩＷ

的前身是德国

Ｌ ｐｐｌｅ ＡＧ

的模具公司。

Ｌ ｐｐｌｅ ＡＧ

是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市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销售收入约

４

亿欧元，员工约

２０００

人，主要业务包括：汽车冲压件、装焊总成

以及模具标准件等。

Ｌ ｐｐｌｅ ＡＧ

成立于

１９１９

年，最早从事五金件及模具的生产制造。

１９４８

年，成为保时捷汽车公司首家模具供应商。

１９５８

年，成为德国最大的独立汽车模具企业，

从业人员达到

１３００

人。

２００２

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市。

２００９

年，将模具业务独立———

成立了

Ｌ ｐｐｌｅ

模具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Ｌ ｐｐｌｅ

模具公司被收购并更名为

ＧＩＷ

。

ＧＩＷ

成立后未能扭

转被动局面，管理费用和其他运营成本始终居高不下，近两年持续亏损，以至资不抵债，现

已向法院申请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ＥＴＱＭ

收购资产完成后，将建立公司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即由

ＥＴＱＭ

负责

承接订单、模具设计、调试及售后服务。 模具关键设计外的技术工作（包括结构设计、机加

工程序的编制等）和全部的制造环节则由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工厂完成。

ＥＴＱＭ

收购资产事项正在协商中，尚未签署有关协议，公司将根据收购进度及时发布

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４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３４４

，

２５３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４７％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因该日为非交易

日，故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９３

号”文核准，海宁中

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０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公司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及转增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转增股本后公司总

股本由

２８

，

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５６

，

０００

万股。

目前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３９８

，

０３１

，

１４９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情况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宁市财政局、 控股股东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和第二大

股东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发行前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后，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和海

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经核查，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上述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

司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４４

，

２５３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６１．４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

１

海宁市资产经营

公司

２１２

，

４８３

，

６００ ２１２

，

４８３

，

６００

质押冻结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海宁市市场开发

服务中心

１１７

，

７６９

，

４００ １１７

，

７６９

，

４００

质押冻结

５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

合计

３４４

，

２５３

，

０００ ３４４

，

２５３

，

０００

说明：

（

１

）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２

，

４８３

，

６００

股，其中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解除限售后该股份质押冻结状态保持不变；

（

２

）海宁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７

，

７６９

，

４００

股，其中

５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解除限售后该股份质押冻结状态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３９

号文核准，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股票

６４

，

２９２

，

７７９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０．２２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１

，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１．３８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３

，

７４４

，

２９２．５６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１

，

２６６

，

２５５

，

６９８．８２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出具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

６４２９

万股后

实收股本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３６８

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工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工商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

为

０２００００４５２９２０１１１１３８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专户余额为

１

，

２６７

，

４９９

，

９９１．６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收购加拿大普康控股（阿尔伯塔）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项目、白俄罗斯斯威洛戈尔斯克纸浆厂工程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现金管理。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公司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 如以存单方

式存储募集资金，公司承诺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中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工商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

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督导职责。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工

商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

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烔、宋永新可以随时到工商

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工商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商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工商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工商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

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的，公司及工商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七、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

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工商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

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八、工商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

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中信证券发现公司、工商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工商银行、中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十一、本协议一式八份，公司、工商银行、中信证券三方各持两份，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公司备用。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５０％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７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７４３

号） 核准， 霞客环保向

３

个投资

者———陈建忠、赵方平、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出具的 《关于核准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４

号）核准，霞客环保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总股本

２０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新股，陈建忠、赵方平和江阴

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全额认购了配售股份。 该次配股完成后，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份数增至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９

，

９４２

，

４１０

股。

陈建忠和赵方平所持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及其配股限售股份共计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月内

不转让所认购的新股。 根据该承诺，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份及其配股限售股份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限售期满，原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江阴中基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自收购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因此，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及其

配股限售股份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限售期满，可予以解除限售。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霞客环保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０．５０％

；

３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人数为

１

户，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江阴中基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江阴中基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所持限售股份不存

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

合 计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股东

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江阴中基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

、

自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结束之

日起三十六月内不转让所认购的新

股

。

２

、

放弃同业竞争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股东已履

行了相关承诺

，

不存在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况

，

公

司也未为其提供

担保

。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１

、霞客环保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

２

、霞客环保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承诺；

３

、霞客环保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解禁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

开。 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孙银龙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公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４

号文件核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实际

配售股份

３８

，

８５４

，

４１０

股，每股配售价格为

５．８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８

，

４６３

，

９３０．８０

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

１６

，

６３０

，

８５４．４１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１１

，

８３３

，

０７６．３９

元。 此次

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全部到位，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０１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前次配股募投项目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滁

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霞客”）采用先进纺纱设备生产环保无染彩棉纱

项目。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与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滁州霞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徽商银行滁州分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前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８

，

４６３

，

９３０．８０

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

１６

，

６３０

，

８５４．４１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１１

，

８３３

，

０７６．３９

元，全部存于徽商银行滁州分行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前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１１

，

８３３

，

０７６．３９

元， 除按募集资金的承诺项目投入外，同

时支付相关银行手续费

４

，

０３１．９６

元，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１

，

０４１

，

３７１．９９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募集

资金专户设立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期间， 公司共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出项

目投资额

２１２

，

８７０

，

３２２．８７

元。截止销户完成时，募集资金专户尚有余额为

９３．５５

元，该余额已

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滁州霞客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广场支行银行账户内（账

号：

３４００１７３８６０８０５０３９９７６２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

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

式

徽商银行滁

州分行

２４１０１０１０２１０００２３２４８９ ２０１１－３－１１ ２１１

，

８３３

，

０７６．３９ ０．００

已销户

２１１

，

８３３

，

０７６．３９ ０．００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行名称

２１，１８３．３１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２８７．０３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２８７．０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０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５１．７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３５．３０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

或截

止日项

目完工

程度

）

注

序

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差额

１

滁州霞

客采用

先进纺

纱设备

生产环

保无染

彩棉纱

项目

滁州霞

客采用

先进纺

纱设备

生产环

保无染

彩棉纱

项目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１，２８７．０３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１，２８７．０３

２，３８０．３７

（

注

）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１，２８７．０３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３，６６７．４０ ２１，２８７．０３ ２，３８０．３７ １００．００％

注：该项目利用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为

２１

，

２８７．０３

万元，项目承诺投资金额

２３

，

６６７．４０

万元与募集资金间的差额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

１

）因“退城进园”导致的变更

前次募投项目原计划涉及滁州霞客凤阳路老厂区、城东工业园厂区两处，其中凤阳路

老厂区位于滁州市凤阳路

３６７

号， 城东工业园厂区位于滁州市城东工业园区珠江东路

１１２

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根据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

退城进园的通知》（滁琅政秘［

２０１１

］

１２

号），滁州霞客凤阳路老厂区将实施“退城进园”，面临

搬迁。

鉴于上述情况，为保障前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以及预期效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将凤阳路老厂区技改扩能项目变更至城东工业园厂区实施。 详见《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

（

２

）因“苏滁产业园”规划导致的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滁州市政府与中新集团在合肥签订苏滁现代产业园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举办了苏滁现代产业园的开工典礼。

根据苏滁现代产业园的相应规划，公司城东工业园厂区位于苏滁现代产业园商贸规划

区范围内，在

１－３

年内面临搬迁的可能，只能维持现有产能，不得扩能，继续在城东工业园厂

区内实施项目存在障碍。

由于公司已按募投计划订购后续设备，为尽可能避免上述当地政府部门规划变动对前

次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负面影响，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及

分析，经与相关主管政府部门滁州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反复沟通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决定将前次募投项目中尚未实施部分变更至

公司控股子公司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司厂区内实施。 详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

除上述部分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外，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前次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属于前次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

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２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审议通过，并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３．６０％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实施，使

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详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公司已如期归还。详见《公司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１

滁州霞客

采用先进

纺纱设备

生产环保

无染彩棉

纱项目

２３．３９％

达产后预计

税后利润

４０３１．９

万元

２６２．３６ － － ２６２．３６

注

合计

２３．３９％ ２６２．３６ － － ２６２．３６

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为两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已完工投产，但尚

未达到规模生产。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为两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项目初步形成产能，但

尚未达到规模生产，效益尚未得以充分释放。

四、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重大差异。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融资租赁业务成本较高，

公司原为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霞客”）提供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融资租赁业

务担保不再实施。 董事会同意将该项担保内容调整为滁州霞客综合授信业务担保，担保金

额仍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二年。 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方式等由公司依据本议案

与相关方订立担保合同予以明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本公司与兴业银行滁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滁州霞

客向兴业银行滁州分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保证的主债权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期间滁州霞客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最

高授信额度内与兴业银行滁州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截止信息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占最近

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６６．５４ ％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其中为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为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

限公司长期融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信用证保函及承兑担保共计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３

，

０５２．２４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

并报表净资产的

５８．４６ ％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５２

，

５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

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７１．２９ ％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2013年1月23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2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三友化工全资子公司三友物流以现金

５５００

万元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

有限公司的存货及固定资产。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发展壮大公司物流产业，进一步整合港口岸线资源，延长产业链条，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友物流”）

以现金

５

，

５００

万元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公司”）的

存货及固定资产。 资金来源由公司向三友物流增资。

（二）本次交易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

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友物流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

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上述收购行为已得到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

要的尽职调查。

（一）被收购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６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乃忠

公司住所：唐山海港

３８

号路南段西侧

经营范围：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

（集装箱）。

公司股东：孙任靖（出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王乃忠（出资

２０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３％

），魏立军（出资

１９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

）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速达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３６

，

５４３

，

３４０．９２

元，账面负债总额为

２３

，

９０４

，

９２７．７６

元，账面净资产总额为

１２

，

６３８

，

４１３．１６

元。

（二）资产购买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唐山三友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雷西宁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主营业务：汽运配送、自有车辆运营、货代业务、产装业务创效、信息服务

（利用物流平台为车辆提供配货信息）及相关贸易。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友物流总资产

２

，

１６８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６５５

万元，利润

２０３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速达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

器设备、碱仓、装船机等。

经公司核查，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速达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中铭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０３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河北省国资委备案 （备案编号：冀国资评备［

２０１３

］

１

号）。评估结果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

％

）

Ａ Ｂ Ｃ＝Ａ－Ｂ Ｄ＝Ｃ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存货

２ －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在库低值易耗品

３ ８７．１１ ８７．１１

非流动资产

４ ２

，

８２３．７７ ５

，

５１７．１２ ２

，

６９３．３５ ９５．３８

固定资产

５ ２

，

８２３．７７ ５

，

５１７．１２ ２

，

６９３．３５ ９５．３８

房屋建筑物

６ ３６９．７６ ９３７．２６ ５６７．５０ １５３．４８

构筑物

７ １

，

６０２．５２ ２

，

９９５．９３ １

，

３９３．４１ ８６．９５

机器设备

８ ５７１．０７ １

，

０４１．９６ ４７０．８９ ８２．４６

车辆

９ ２７３．０５ ５２８．８１ ２５５．７６ ９３．６７

电子设备

１０ ７．３６ １３．１５ ５．７９ ７８．７７

资产总计

１１ ２

，

８２３．７７ ５

，

６０４．２３ ２

，

７８０．４６ ９８．４７

（三）评估增值情况说明

评估增值主要由账外资产、房屋建筑物按照市场价评估、构筑物及机械设

备计提折旧年限不同造成。

四、收购价格及方式

参考经河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经双方协商确定，三友物流收购速达

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的价格为人民币

５

，

５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由公司向三友物流

增资。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其他情况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不产生关联交易，也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

竞争的情况，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相互独立。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延长纯碱物流产业链，扩大散装纯碱销售服务，整合海岸线资源

散装运输纯碱具有减少包装费用、成本低的优势，通过收购速达公司存货

及固定资产，可以使三友物流具备散装纯碱运输、仓储能力，有利于扩大散装

纯碱销售，提高收入。

（二）有利于占领港口泊位资源，为公司物流发展服务

速达公司拥有专用码头泊位使用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可以使三友物流公

司获得自已的专用码头资源， 避免在货物海运时因泊位不足而受到货船压港

限制，影响船期。

（三）有利于适应公司市场战略布局的调整

随着控股子公司

１１０

万吨

／

年纯碱项目建设投产，公司纯碱出口业务将进一

步放大，同时国内用户散装化也将逐步提高，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扩大纯

碱主业的散装化规模，降低物流成本，从而为纯碱主业健康发展服务。 并进一

步提升物流价值链管理水平，提高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么志义先

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友物流有限

公司增资并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发展壮大公司物流业务，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三友物流增资

５６００

万元，三

友物流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变更为

６６００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保持

１００％

。

董事会同意三友物流以现金

５５００

万元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速达公司”）的存货及固定资产。

为保证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董事会同意授权三友物流管理层具体办理变

更注册资本、收购速达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工商

注册变更、与速达公司谈判、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办理有关资产交接过户手续、

决定被收购资产的管理和运营模式等。

详细情况见同时披露的《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友物流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唐山

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阅资料和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

们对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友物流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唐山海港速

达散装有限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达公司”）存货及固

定资产，交易价格客观、公允。 收购完成后，可以使三友物流具备散装纯碱运

输、仓储能力，有利于扩大公司散装纯碱销售，延长公司纯碱物流产业链，减少

包装费用、降低包装成本、提高公司收益。

２

、有利于公司占领港口泊位资源，促进公司纯碱市场战略布局调整，以适

应未来公司物流发展需要。

我们认为此次对三友物流增资并收购速达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事项，有

利于壮大公司的物流产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同意此事项。

独立董事签字：端小平 崔宏 苏严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９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向全体监事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亲自出席监事

３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唐山三友物流有限

公司增资并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存货及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监事会同意公司向三友物流增资

５６００

万元，三友物流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变更为

６６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保持

１００％

。

监事会同意三友物流以现金

５５００

万元收购唐山海港速达散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速达公司”）的存货及固定资产。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浙商证券为代销机构、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参加基金

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浙商证券）签署的基金代销协议，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增加

浙商证券为本公司代销机构，代销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６１０００１

）、 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１０００２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１０００３

，

Ｂ

类

６１０１０３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１０００４

）、信达澳银

红利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１０００５

）、信达澳银产业升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１０００６

）、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１０００７

）及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债券型基金之信达利

Ａ

份额（基金代

码：

１６６１０６

），开通浙商证券办理上述除信达利

Ａ

基金外的转换业务，参加浙商

证券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适用于通过浙商证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指定基金的认、申

购等业务的投资者。 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指定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

浙商证券在以下城市

６４

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

开户和认购等业务：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北

京、天津、上海、深圳和重庆。 同时，投资者还可以通过浙商证券的网上交易系

统办理上述业务。

二、转换业务基本情况

投资者可在浙商证券办理本公司指定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信达澳银稳

定价值债券

Ａ

、

Ｂ

类基金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

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招募说明书（更新）。

三、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四、费率优惠方案

投资者以非现场方式申购浙商证券代销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

费率（含分级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

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定期定额申购浙商证券代销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折

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五、业务咨询

（

１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８／０７５５－８３１６０１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ｆｓｃｉｎｄａ．ｃｏｍ

（

２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浙江省内）

９６７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

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